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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公约资金机制下发达国家出资分摊机制研究

潘　寻

摘　要：对气候公约缔结２５年来，主要发达国家向公约下五大资金机制的出资情况进行了梳理；对各利

益集团的根本立场和博弈趋势进行了剖析；并借鉴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出资分摊模式、全球环境基金受

援国资金分配模式，基于国家发展阶段、历史责任和经济水平三大指标设计了气候公约下主要发达国家出资

分摊机制。结果表明：北欧国家在人均年出资量比较中处于领先位置；欧盟国家在气候资金出资中的态度亦

相对积极；伞形国家在气候资金出资绝对量方面可观，但仍无法与其在发达国家阵营中应尽的责任相匹配。

在公约下建立高效、公平、合理的发达国家气候资金出资分摊机制，不仅可确保未来气候资金的充分性和可

预见性；更能够提高发展中国家在资金议题下谈判议价的科学性和话语权，巩固国家参与气候变化谈判战略

依托和理论基础。

关键词：气候公约；气候资金；气候变化谈判；分摊机制

中图分类号：Ｄ９９６．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０１６９（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８６－０９

基金项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项经费项目 “２０１５年协议资金相关问题研究”（２０１５１５）
作者简介：潘寻，博士，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高级工程师 （北京１０００３５）

近年来，由于全球极端气候事件频发，以及由此造成的灾害损失日益增大，气候变化问题逐渐
成为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环境挑战之一［１］［２］。世界经济论坛２０１６年年初发布的
《２０１６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应对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已超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水资源危机、
非自愿移民等，第一次在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中排名首位［３］。国际社会日益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并
将其列为优先议程。２０１５年９月，联合国发展峰会审议通过了２０１５年后发展议程，将 “采取紧急
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列为２０３０年前人类亟待实现的１７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４］。去年年
底召开的气候大会上，公约１９６个缔约方一致通过 《巴黎协定》，就２０２０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
动做出了框架性安排。
公约依据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 “公平”原则，要求发达国家缔约方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提供新的、额外的资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履约发生的全额资金或增量成本，以保障公约
全面、有效、持续地实施，“气候资金”的概念也由此产生。同 《巴黎协定》在推动全球减排行动
中所展现出的 “雄心”相比，气候资金问题所取得的进展非常有限。尽管协定文本保留了 “气候资
金在减缓＼适应领域平衡分配，发达国家至２０２０年每年动员１　０００亿美元，基于受援国主导和需
求开展援助活动”等发展中国家核心关切，但是，文本仍未就发达国家未来如何分摊出资义务达成
一致，也未就２０２０年每年１　０００亿美元的资金动员目标规划出清晰的路径［５］。
如气候资金迟迟无法兑现落实，不仅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力度，延迟

“２℃”温控目标实现进程；更容易造成发展中国家由于竞争有限资金资源而导致集团分化，无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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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统一立场，继而影响在减缓、适应等谈判议题下的整体发声和一致性。因此，本研究拟在借鉴目
前国际环境公约下出资国责任分摊及受援国资金分配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公平、合理的指标选取及
公式设计，明晰发达国家在气候公约下的出资义务和能力，进而构建发达国家内部气候资金出资分
摊及增资机制，一方面确保气候资金的充足性和可预见性，推动各方依据气候公平原则开展务实的
应对气候变化行动［６］；另一方面强化发展中国家集团统一立场，提高集团谈判议价的公正性和科学
性，为巩固强有力的联盟提供理论依据。

一、气候公约资金机制出资现状

（一）气候公约资金机制演变
公约第１１条要求建立一个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 （包括用于技术转让资金）的

机制，该机制应在缔约方会议的指导下行使职能并向缔约方会议负责，其重大政策、优先支持重点
和资格标准应由缔约方会议决定。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为督促发达国家切实履行气候资金承诺、有效
推进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国际社会相继建立了全球环境基金 （ＧＥＦ）、适应基金 （ＡＦ）、最不发达
国家基金 （ＬＤＣＦ）和气候变化特别基金 （ＳＣＣＦ）作为公约资金机制运行实体，在帮助发展中国家
应对气候变化、推进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２０１１年在南非德班召开的气候大
会上，绿色气候基金 （ＧＣＦ）正式启动，公约资金机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国际社会对此广泛关
注［７］。ＧＣ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发展援助体系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共同设
立的气候资金专属机构，未来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公共气候资金主要出资渠道及公约资金机制最重
要的多边运行实体。

（二）气候公约资金机制现有出资情况
公约缔结２５年来各资金机制出资情况如表１所示。五大基金共接收５１个捐资国出资１６３．００

亿美元，尽管ＧＣＦ仅完成初始认捐，但其资金规模高达１０１．９３亿美元，占气候资金总量比例的

６２．５％；ＧＥＦ运行至今整体资金规模超过１４５．００亿美元，但由于其同时承担生物多样性、荒漠化
等多个国际环境公约资金机制的任务，因此气候变化领域资金投入为４４．３６亿美元，占气候资金总
量比例为２７．２％；ＬＤＣＦ、ＳＣＣＦ和ＡＦ资金规模分别为９．６４亿、３．５０亿和３．５７亿美元，占气候
资金总量比例分别为５．９％、２．１％和２．２％。在１６３．００亿美元总出资中，２７个发达国家出资总额
为１６１．４２亿美元，占比超过９９．０％；２４个发展中国家出资１．５８亿美元，占比不足１．０％。需强调
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资性质有着本质的区别，发达国家出资为履行公约义务，偿还其
“气候债务”；而发展中国家则是为推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而进行的自愿性出资，并不受公约约束。

发达国家出资量直接取决于国家经济实力，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分列发达国家出资前五
名，出资量分别为３９．４４亿、２２．２４亿、２０．８８亿、１７．９３亿和１４．４９亿美元。排名前１６位的发达
国家共计出资１５８．４５亿美元，占全球总出资的比例超过９７．２％，成为本文气候资金分摊机制的主
要研究对象。

（三）主要发达国家出资力度分析
发达国家个体间经济体量不同，人口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因此，不能将绝对出资量作为衡量

各国履行出资义务的唯一标准。主要发达国家人均年出资量如图１所示。结果表明，１６个研究目
标按照出资从高到低排序可划分为４个国家集团：以瑞典、挪威、芬兰为代表的北欧国家，以英
国、法国、德国等国为代表的欧盟，以日本、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伞形国家和以意大
利、西班牙为代表的财政危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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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气候公约各资金机制出资状况 单位：亿美元

ＧＥＦａ ＡＦｂ　 ＬＤＣＦｃ　 ＳＣＣＦｄ　 ＧＣＦｅ 总计

出资总量 ４４．３６　 ３．５７　 ９．６４　 ３．５０　 １０１．９３　 １６３．００
（出资国总数） （３９） （１２） （２５） （１５） （３１） （５１）

发达国家出资 ４３．０９　 ３．５７　 ９．６２　 ３．５０　 １０１．６４　 １６１．４２
（发达国家个数） （２４） （１２） （２２） （１５） （２２） （２７）

发展中国家出资 １．２７　 ０．０２　 ０．２９　 １．５８
（发展中国家个数） （１５） （３） （９） （２４）

主要发达国家出资情况

美国 ７．６１　 １．３３　 ０．５０　 ３０．００　 ３９．４４
日本 ７．２４　 １５．００　 ２２．２４
德国 ５．７２　 １．７２　 ２．２１　 １．２０　 １０．０３　 ２０．８８
英国 ３．９８　 ０．１６　 １．４９　 ０．１９　 １２．１１　 １７．９３
法国 ３．８７　 ０．１３　 ０．１５　 １０．３５　 １４．４９
瑞典 １．７２　 ０．７６　 ０．７８　 ０．０６　 ５．８１　 ９．１４
意大利 ２．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１０　 ３．３４　 ５．５０
加拿大 ２．２９　 ０．２７　 ０．１３　 ２．７７　 ５．４６
挪威 ０．７２　 ０．０３　 ０．３２　 ０．３５　 ２．５８　 ３．９９
荷兰 １．６４　 ０．７５　 ０．０３　 １．３４　 ３．７６
澳大利亚 ０．８６　 ０．４３　 １．８７　 ３．１５
比利时 １．０４　 ０．０８　 ０．６５　 ０．４１　 ０．６９　 ２．８８
西班牙 ０．３８　 ０．５７　 ０．０２　 ０．１２　 １．６１　 ２．７０
芬兰 ０．８２　 ０．０７　 ０．４１　 ０．１８　 １．０７　 ２．５６
瑞士 １．０４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１０　 １．００　 ２．２５
丹麦 ０．８７　 ０．３９　 ０．０９　 ０．７２　 ２．０８

　　注：ａ、ｂ、ｃ、ｄ、ｅ数据分别引自参考文献 ［８］、［９］、［１０］、［１１］、［１２］。

图１　主要发达国家人均年出资量

北欧国家在人均年出资量比较中处于领先位置，出资范围为２．０７～４．０５美元。由于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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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 “热盐环流”会减弱 “墨西哥暖流”的强度，因此将改变整个北欧的气候环境，也将改变北
冰洋鱼类的生活环境，这都会对北欧国家造成重要的影响［１３］；此外，由于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经
济水平发达，北欧国家的环境意识相对较高，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环境保护的国家之一，１９７２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就是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

欧盟国家在气候资金出资中态度相对积极，人均年出资量范围为０．９４～１．５４美元。欧盟一直
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推进者，希望通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资金援助，成为全球环境治理
中崭新的领导者；同时，欧盟低碳技术成熟、减排成本相对低廉，因此其希望借助气候资金这一渠
道，在全球环境发展领域推广 “欧盟标准”，设立 “绿色关卡”，迫使各国采用由欧盟主导的新的经
济发展方式和新的技术，从根本上确保欧盟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进而获得全球话语
权［１４］。

伞形国家是１９９７年 《京都议定书》通过后由以美国为首的非欧盟发达国家组成的松散的气候
谈判联盟［１５］（Ｐ２０４），其人均年出资量范围为０．５５～０．７０美元。伞形国家一贯在资金问题谈判上避实
就虚，只谈资金机制建设及落实问题，避谈公约义务和资金来源、规模，并试图转嫁出资责任，推
动私营部门和发展中大国作为长期资金的来源，强调养老金、主权财务基金、保险金等也可纳入未
来应对气候变化资金。

意大利和西班牙在气候资金出资中态度消极，出资量仅为０．３８和０．２１美元／ （年人）。过去２０
多年间，两国由于经济结构失衡且缺乏创新，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贸易额大幅下降，失业率和通货
膨胀率则显著上升。巨额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一直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两大难题，截至２０１１年，

意大利公共债务总量排名欧洲第一，世界第三，占其ＧＤＰ之比接近１２０％；而西班牙２０１０年该数
据也高达６０％［１６］［１７］。目前，两国连同希腊、爱尔兰等其他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成为整个西方
经济体系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因而顺理成章地在气候资金供资体系中扮演起了拖后腿的角色。

二、气候公约资金机制主要挑战

（一）没有形成公正、合理的出资分摊机制
自１９９２年公约缔结至今，发达国家始终未形成一套清晰、公正、合理的气候资金分摊机制，

直接导致各国在涉及真金白银的问题上相互推诿、避实就虚。近年来，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
响，发达国家出资能力和意愿进一步下降，一方面强调创新性资金的作用，力推以碳市场、私人部
门及多边开发机构撬动市场资金；另一方面有意模糊自身出资的法律责任和义务，企图将发展中国
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纳入强制减排及供资体系中，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气候变化减排成本。分摊
机制的缺失，无法从根本上确保气候资金的充足性和可预测性，也给发达国家预留了逃避出资义务
的空间。

（二）缺乏及时、有效的增资机制
目前，除ＧＥＦ采用四年一个周期的定期增资模式外，ＧＣＦ、ＡＦ、ＬＤＣＦ和ＳＣＣＦ均未形成及

时、有效的增资机制。发达国家单凭政治、利益驱动对各资金机制进行随机、自愿出资，出资金额
无法客观反映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及变化趋势，导致ＬＤＣＦ和ＳＣＣＦ目前均面临资金断流，余
量资金尚无法支持已批准项目概念的情况。在ＧＣＦ的业务运行中，尽管ＧＣＦ已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底
董事会上审批通过了首批资金总量为１．６８亿美元的８个减缓和适应项目，但各方仍未就基金何时
启动正式增资进程达成一致，若无新的、充足的、可预测的资金注入，ＧＣＦ无疑也将成为另一个
空壳，对未来气候融资和资金机制谈判造成负面影响［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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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气候资金供需差距显著
《哥本哈根协议》要求发达国家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间提供３００亿美元资金，并从２０２０年开始每

年动员１　０００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这是发达国家首次做出具体的、明确的出资规
模和供资承诺。然而，发达国家在出资问题上缺乏政治诚意，２５年间通过公约资金机制供资总额
仅１６３．００亿美元，平均每年６．５２亿美元；此外，发达国家采用 “新瓶装陈酒”的手段，将传统官
方发展援助资金改贴 “气候标签”，且各发达国家在气候资金的报告内容、形式和统计口径均不一
致，造成资金的落实情况缺乏透明度和可比性［１９］。

（四）发展中国家为有限资源展开恶性竞争
由于发展中国家各自国情和关切不同，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因此在气候资金问题上的关注点日

趋分散，分歧逐渐增多。发达国家利用有限的资金资源对发展中国家阵营进行分化利诱，借助资金
渠道将气候谈判中传统的 “南北矛盾”转化为 “南南分歧”；另一方面，有限的资金资源进一步被
人为分散使用，造成气候资金的使用效力大打折扣，一定程度伤害了发展中国家整体在资金机制议
题下的长远利益和议价能力。

（五）公约外平台对公约内资金机制造成冲击
公约要求发达国家通过公约内的、受缔约方大会指导的资金机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

然而，许多发达国家以公约内资金机制谈判进展缓慢、项目申请周期长、申请程序复杂、结果导向
性差为理由，推动公约外资金机制的建立和发展。尽管公约外平台弥补了公约内资金的不足，在帮
助脆弱国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应看到，公约外平台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和导向性，通常为了满足发达国家笼络受援国政治需求或占领发展中国家新兴的低碳市场经济驱动
而建立。此外，公约外平台资金有一部分是从公约框架内分流出来，因此对公约内的资金资源也是
一种分流。

三、发达国家气候资金分摊机制设计

（一）借鉴蒙特利尔多边基金
蒙特利尔多边基金 （ＭＬＦ）成立于１９９１年，由发达国家和工业转型国家出资，为发展中国家

淘汰臭氧层消耗物质活动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支持，目前已有１８９个成员。ＭＬＦ是目前全球多
个环境公约中唯一对出资国责任进行明确分摊的多边基金，根据 《蒙特利尔议定书》第１０条第６
款规定，在基金执行委员会根据全球履约任务确定增资规模的基础上，各出资国根据最新的联合国
会费分摊比例对基金进行注资，如基金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增资比例按联合国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会费分摊比
例计算［２０］。实际操作中，各发达国家出资比例需按去除发展中国家缴纳会费后的权重重新计算，
单个国家分摊上限不超过增资总额的２２．０％ （２００２年前为２５．０％）。
自１９９１年成立至今，基金共完成增资１０次，累计总增资规模３３．４１亿美元，其中，表１所列

出的１６个主要发达国家出资总额３０．２２亿美元，占基金累计总增资规模的９０．５％。美国、日本、
德国、法国和英国出资分列全球前五位，出资比例分别为２３．４％、１８．９％、１０．８％、７．５％和

６．９％。由于联合国会费基于各国国民生产总值 （ＧＤＰ）、人口以及支付能力等因素予以确定，因此
可认为上述指标是确定各发达国家在 ＭＬＦ下分摊出资责任的主要因素。

（二）借鉴全球环境基金

ＧＥＦ是以改善全球环境为目标的国际金融组织，目前同时承担着气候变化公约、生物多样性
公约、荒漠化公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公约和汞公约的主要资金机制。ＧＥＦ有效地帮助发展中国
家履行相关国际环境公约，推动了环境友好技术及相关经验的交流，为全球环境效益的提高作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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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贡献。

ＧＥＦ采用四年一个周期，各出资国自由唱捐的增资模式。虽然ＧＥＦ目前尚未出台相关出资分
摊机制，但却为受援国制定了一套完备的资金分配体系，利用受援国环境效益 （ＧＢＩ）、项目开展
能力 （ＧＰＩ）和ＧＤＰ三个指标计算出各国分配的资金量［２１］。利用该体系基本形式，基于发达国家
发展阶段 （以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Ｉ表征）、历史责任 （通过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碳强度计算求得）
和经济水平对原有三个指标进行替代，得到发达国家资金分摊公式：
国家得分＝ＨＤＩ１．０×ＧＢＩ０．８×ＧＤＰ０．０４

其中，ＧＢＩ＝ （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碳强度１９９１／碳强度２０１３）
在计算出各国得分基础上，单个国家占总得分权重比例即为出资分摊比例。利用此公式进行模

拟，既可使ＧＥＦ资金筹集和分配两套体系相匹配，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资金分摊模式的公开透
明，易为发达国家所认同并接受。
采用该公式求得主要发达国家资金分摊比例如表２所示。美国、日本、德国依旧排在前三位，

出资比例分别为３８．９％、１５．４％和８．２％；加拿大和意大利由于较高的温室气体排量，出资比例分
别为６．１％和５．３％，超过英国的４．６％和法国的３．８％。

表２　采用ＧＥＦ公式发达国家模拟出资比例

年均ＧＢＩａ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

年均 ＨＤＩｂ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

年均ＧＤＰ （美元）ａ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
国家得分 出资比例

美国 ３　２１５　５４８　２３８　 ０．８８７　 １１　６８０　５６３　０４３　４７８　 １１９　２９９　１６９　 ３８．９％
日本 １　１０８　４１７　８９２　 ０．８５９　 ３　７３４　１９０　１７３　９１３　 ４７　０６５　３４７　 １５．４％
德国 ５１６　１００　５３０　 ０．８５７　 ２　５９０　６７３　５２１　７３９　 ２５　１００　０７２　 ８．２％
加拿大 ３６１　１７０　５６７　 ０．８７３　 １　０４８　４０９　９５６　５２２　 １８　５３９　８０６　 ６．１％
意大利 ３１６　９３２　４１５　 ０．８２７　 １　６１２　８０３　３９１　３０４　 １６　０８４　８９０　 ５．３％
英国 ２５５　８０２　０９０　 ０．８５３　 １　８６９　８８１　６０８　６９６　 １４　０６７　０４８　 ４．６％
澳大利亚 ２３９　５０１　５６８　 ０．９０３　 ６５６　１２９　２６０　８７０　 １３　５４０　０００　 ４．４％
法国 ２０２　５７３　６７８　 ０．８４５　 １　７８３　５２４　９１３　０４３　 １１　５３９　２６７　 ３．８％
西班牙 １９４　６８６　０５０　 ０．８２５　 １　０７４　５０８　０８６　９５７　 １０　６９０　０５２　 ３．５％
荷兰 １０６　７７８　６８７　 ０．８７７　 ５６３　４１５　１７３　９１３　 ６　８５２　３３３　 ２．２％
比利时 ５９　５２９　２３４　 ０．８６２　 ３２２　３８８　９１３　０４３　 ４　１２５　１５０　 １．３％
芬兰 ３３　０４９　００３　 ０．８４３　 １４９　４９１　３０４　３４８　 ２　４４３　１４７　 ０．８％
瑞士 ２８　１２６　１４７　 ０．８８４　 ２８０　７７８　０４３　４７８　 ２　３０９　７２７　 ０．８％
挪威 ２６　３３７　１６１　 ０．９０７　 ２０３　３７７　０８６　９５７　 ２　２２０　４８４　 ０．７％
瑞典 ２３　１５８　４４０　 ０．８７６　 ２８１　９２５　０８６　９５７　 １　９６０　１５８　 ０．６％
丹麦 ２４　２５８　２７４　 ０．８６１　 １６９　８４６　８２６　０８７　 １　９５８　４８０　 ０．６％

　　注：ａ数据引自参考文献 ［２２］，ｂ 数据引自参考文献 ［２３］。

（三）采用全球环境基金拟合公式
能否根据ＧＥＦ资金分配体系模拟出公正、合理的发达国家资金分摊公式，关键因素在于三个

因子———ＨＤＩ、ＧＢＩ和ＧＤＰ 的幂指数的确定是否合理。因此，以各发达国家ＨＤＩ、ＧＢＩ和ＧＤＰ
为自变量，各国２５年来实际出资为因变量，仍采用Ｙ＝Ｘａ１×Ｘ

ｂ
２×Ｘ

ｃ
３ 的形式，对三个幂指数进行

拟合推导。由于各自变量和因变量间数量级差别较大，因此对ＧＢＩ、ＧＤＰ和Ｙ 值采用权重比例形
式 （ＧＢＩ％、ＧＤＰ％和Ｙ％）进行计算。

采用非线性最小二乘算法ＬＭ （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算法进行拟合，得到模型：Ｙ％＝ＧＢＩ０％
×ＧＤＰ０．８３％ ×ＨＤＩ１．７８，Ｒ２＝０．７７，模型可信度较高。拟合过程中，将各指数限定为非负，最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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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ＧＢＩ的指数为０，这是由于ＧＢＩ同ＧＤＰ 有极高的相关性 （Ｒ２＞０．９８），ＧＢＩ对出资结果的影响
可忽略。
采用该公式求得主要发达国家资金分摊比例如表３所示。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出资

分列全球前五位，出资比例分别为３４．０％、１２．５％、９．２％、６．９％和６．６％。

表３　采用ＧＥＦ拟合公式发达国家模拟出资比例

实际出资％

（１９９１—２０１５）
ＧＢＩ％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
ＧＤＰ％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
ＨＤＩ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
国家得分 出资比例

美国 ２４．９％ ４７．９％ ４１．７％ ０．８８７　 ０．３９１　 ３４．０％
日本 １４．０％ １６．５％ １３．３％ ０．８５９　 ０．１４３　 １２．５％
德国 １３．２％ ７．７％ ９．２％ ０．８５７　 ０．１０５　 ９．２％
英国 １１．３％ ３．８％ ６．７％ ０．８５３　 ０．０８０　 ６．９％
法国 ９．１％ ３．０％ ６．４％ ０．８４５　 ０．０７５　 ６．６％
意大利 ３．５％ ４．７％ ５．８％ ０．８２７　 ０．０６７　 ５．８％
加拿大 ３．４％ ５．４％ ３．７％ ０．８７３　 ０．０５１　 ４．５％
西班牙 １．４％ ２．９％ ３．８％ ０．８２５　 ０．０４７　 ４．１％
澳大利亚 ２．０％ ３．６％ ２．３％ ０．９０３　 ０．０３７　 ３．２％
荷兰 ２．４％ １．６％ ２．０％ ０．８７７　 ０．０３１　 ２．７％
比利时 １．８％ ０．９％ １．２％ ０．８６２　 ０．０１９　 １．６％
瑞士 １．６％ ０．４％ １．０％ ０．８８４　 ０．０１８　 １．５％
瑞典 ５．８％ ０．３％ １．０％ ０．８７６　 ０．０１７　 １．５％
挪威 ２．５％ ０．４％ ０．７％ ０．９０７　 ０．０１４　 １．２％
丹麦 １．３％ ０．４％ ０．６％ ０．８６１　 ０．０１１　 １．０％
芬兰 １．７％ ０．５％ ０．５％ ０．８４３　 ０．０１０　 ０．８％

（四）资金分摊模拟结果比较和讨论
采用不同模拟公式下主要发达国家出资分摊比例比较如表４所示。同图１反映出的结果有较好

表４　不同模拟公式下发达国家出资比例比较

实际出资％ （１９９１—２０１５） ＭＬＦ　 ＧＥＦ　 ＧＥＦ拟合

美国 ２４．２％ ２３．４％ ３８．９％ ３４．０％
日本 １３．６％ １８．９％ １５．４％ １２．５％
德国 １２．８％ １０．８％ ８．２％ ９．２％
英国 １１．０％ ６．９％ ４．６％ ６．９％
法国 ８．９％ ７．５％ ３．８％ ６．６％
瑞典 ５．６％ １．３％ ０．６％ １．５％
意大利 ３．４％ ５．９％ ５．３％ ５．８％
加拿大 ３．３％ ３．６％ ６．１％ ４．５％
挪威 ２．４％ ０．８％ ０．７％ １．２％
荷兰 ２．３％ ２．０％ ２．２％ ２．７％
澳大利亚 １．９％ ２．０％ ４．４％ ３．２％
比利时 １．８％ １．３％ １．３％ １．６％
芬兰 １．７％ ０．７％ ０．８％ ０．８％
瑞士 １．６％ １．４％ ０．８％ １．５％
西班牙 １．４％ ３．１％ ３．５％ ４．１％
丹麦 １．３％ ０．９％ ０．６％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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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性，瑞典、挪威、芬兰三个北欧国家实际出资比例均至少达到三种模拟结果的２００．０％以
上，在发达国家阵营中处于领跑位置。欧盟国家中，除荷兰实际出资比例 （２．３％）低于利用ＧＥＦ
拟合公式模拟的结果 （２．７％），其他所有成员出资比例均高于三种模拟结果，反映了其在气候资金
出资中的积极态度。在伞形国家中，由于在 ＭＬＦ中人为设置了２２．０％的 “捐资帽”，美国在气候
资金中的实际出资比例 （２４．２％）同 ＭＬＦ下的分摊比例 （２３．４％）相一致，但远低于利用其他两
种公式模拟的结果；日本实际出资比例 （１３．６％）同样低于利用两种公式模拟的结果，不足其在

ＭＬＦ下出资比例 （１８．９％）的７２．０％；加拿大、澳大利亚实际出资比例则全部低于三种模拟结
果。伞形国家通常在气候资金出资绝对量方面可观，以美国为例，其为ＧＣＦ初始增资出资３０．００
亿美元，占ＧＣＦ资金总规模的２９．４％，但仍无法与其在发达国家整体阵营中应尽的责任相匹配。
意大利、西班牙实际出资比例均远低于三种模拟结果，其中西班牙实际出资比例 （１．４％）仅为其
在 ＭＬＦ下出资比例 （３．１％）的４５．２％，如不考虑国内经济客观原因，两国在气候资金上的出资
力度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尚有明显差距。

四、结论与讨论

气候资金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减缓适应行动的关键。构建高效、公平、合理的
发达国家气候资金出资分摊机制，不仅可以确保气候资金的充分性和可预见性，也为发达国家履行
公约义务，实现至２０２０年实现每年动员１　０００亿美元气候资金提供了责任划分的理论依据。与此
同时，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多年来利用有限资金分化发展中国家的策略，借助出资分摊机制的构建，
将公约下传统的供资和获资 “南北矛盾”部分转移至发达国家内部，对强化发展中国家集团统一立
场，提高自身在未来气候谈判中的话语权和科学性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未来，应不断完善气候
资金分摊机制的构建，在进一步优化变量指标选取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幂指数等措施改进拟合公式
的具体形式，同时对变量指标涉及数据加以评估校核，并为国内突发政治、经济动荡的发达国家设
计出资调整预案，提高出资分摊机制的客观性、公正性、透明性以及发达国家认同度，此外，拟备
发达国家拖欠气候资金的惩戒措施，从而推动国际社会各方依据气候公平原则开展务实行动并最终
实现 “２℃”温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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